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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gdao Port International Co., Ltd. 

青 島 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98） 

 

公告 

 

有關調整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項下之交易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原年度上限的進一步信息 

背景 

茲提述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日期為2017年6月5日及2019年4月3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本公司與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中遠海運集團」）訂立的綜合產品

及服務框架協議II，內容有關本集團自中遠海運集團及/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購買

產品及服務（「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及其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

度之經修訂年度上限（「經修訂年度上限」）。本公司僅此提供與2017中遠海運

產品及服務協議II及經修訂年度上限有關的進一步信息。除非另有定義，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中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主要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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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要條款 

根據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中遠海運集團及╱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向本

集團提供一系列產品及服務，主要包括：（i）燃油及其他產品供應；及（ii）代理

服務及其他服務。 

b. 定價原則 

中遠海運集團及╱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向本集團提供產品及服務的定價原則應符

合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要求，並參照中遠海運集團及╱或其附屬公司及聯

繫人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照正常商業條款向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產品及服務所收取

的現行市場價格，按公平合理的原則而釐定。 

經修訂年度上限 

預計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項下的交易量於2019年度將有所增加，因此，董

事會決議調整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關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原年度上限如

下： 

交易類型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之原年度上限 
經修訂年度上限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自中遠海運集團及

/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

購買產品及服務 

140,000 390,000 

於「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主要條款」中提及的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

務協議II的其他條款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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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定經修訂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項下自2017年5月22日（即中遠海運集團成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的日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期間及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止年度該等交易的過往額度分別約為人民幣0.99億元及人民幣1.20億

元； 

（ii）基於本集團與中遠海運集團達成的合作意向，本集團與中遠海運集團及 /

或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將開展煤炭、金屬礦石等大宗商品貿易，預計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交易額度約為人民幣1.20億元；及 

（iii）隨著本集團物流業務的持續發展，本集團自中遠海運集團及/或其附屬公司及

聯繫人購買訂艙、船舶運輸服務等服務的交易額預計將增加約人民幣1.30億

元。 

訂立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的理由與裨益 

考慮到與中遠海運集團的戰略合作及長期業務合作關係，中遠海運集團可以為本

集團提供更高效的服務，因為相較於獨立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中遠海運集團更加

熟悉本集團的業務和需求，能夠以更加高效及時的方式提供產品及服務。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按公平原則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

行，且經修訂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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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綜合性港口之一青島港口的主要經營者。本公司提供全面的港

口相關服務，範圍從裝卸及倉儲服務等港口基本服務到物流服務及金融相關服務等

配套及延伸服務。 

中遠海運集團 

中遠海運集團是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的國有企業。中遠

海運集團是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航運公司之一。中遠海運集團的業務佈局主要集中

於航運、物流、金融及設備製造。截止本公告日期，中遠海運集團共持有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份的約18.60%。 

於董事會會議上投票 

因張為先生及張江南先生在中遠海運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擔任董事職務或職位

而產生的潛在利益衝突，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3.44條彼等已各自於本公司董事會

會議上就審議調整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議II項下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之原

年度上限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在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

議II及其項下之經修訂年度上限中擁有重大權益，或於中遠海運集團或其附屬公司

中擔任任何職務，而須於董事會會議上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4(1)條，於超出原年度上限及建議採納經修訂年度上限

前，本公司須重新遵守公告及股東批准的規定。由於2017中遠海運產品及服務協

議II項下經修訂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份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最高

適用百份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經修訂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該等交易



—5—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的規定，但可豁免刊發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焦廣軍 

 

中國·青島，2019年4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江南先生及姜春鳳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焦廣軍先

生、張為先生及褚效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亞平先生、鄒國强先生及楊秋林先

生。 


